
                                                       

※請核實資料無誤後郵寄或傳真至【中華網龍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客服部收】    
香港地址：香港九龍荔枝角長順街 19 號楊耀松第六工業大廈 8 樓 B 室 Address: Rm B, 8/F, Yeung Yiu Chung (No.6), Industrial Bldg, Cheung Shun St.19, Lai Chi Kok, Kowloon, Hong Kong. 

香港客服熱線：(852) 2334 8426（09:30~12:00, 13:00~18:30(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 

香港客服傳真：(852) 2333 5013 

查詢帳號資料申請書 
本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因個人需要，向中華網龍股份有限公司提出申請處理帳號資料。本人保證以下資料均屬真

實並為本人所有，若有假冒之情形，本人願付上法律責任並由中華網龍股份有限公司依法辦理。本申請書僅供中華網龍股份有

限公司證明帳號為本人擁有之用，不得用於其他用途。 

此致 

    中華網龍股份有限公司 

1. 申請處理事項 （可複選） 

【查詢】 □會員帳號 □會員密碼 □原始密碼 □遊戲帳號 □遊戲密碼 □遊戲暗碼 □交易密碼 □鎖裝問題 

【變更】 □會員姓名 □身份證號碼 □出生日期 □聯絡電話 □居住地區 □儲值伺服器變更 

□重設密碼及暗碼 (因帳號被盜無法登入者請勾選此項) 

【轉讓】 □會員帳號轉移 (若勾選，必須填寫下面第３項目會員帳號資料轉移 ) 

【防盜】 □刪除通訊鎖功能 □取消通訊鎖所有號碼，功能保留 □取消個別通訊鎖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 □刪除 IP 鎖 

【其他】 □(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個人資料 （請填寫所有已知項目；另外若非親臨公司，必須貼上身份證明文件影本。） 

遊戲帳號  遊戲名稱  所屬伺服器  

會員帳號  會員密碼  會員登記姓名  

姓名(中文)  姓名(英文)  身份證字號  

聯絡電話  出生日期 ________年________月 性別 □男  □女 

聯絡電郵  居住地區  

◎ 請注意，如申請人未滿 18 歲，須由申請人的合法監護人填寫以下各項及簽署，否則申請可能會被撤銷。 

監護人姓名（中文）： （英文）： 身份證字號： 

聯絡電話： 與申請人關係： 監護人簽署： 
 

合法監護人身份證明文件影本《張貼處》 

**如親臨本公司辦理則不用附上副本** 

申請人身份證明文件影本《張貼處》 

**如親臨本公司辦理則不用附上副本** 

申請人未滿十八歲，請同時附上合法監護人證件 

此為張貼處(浮貼即可) 
申請人未滿十八歲，請同時附上合法監護人證件 

此為張貼處(浮貼即可) 

3. 會員帳號資料轉移（帳號接管者請傳真、郵寄或親身遞交身份證明文件至客服中心，並在文件空白處註明接管帳號、聯絡電話及註明「帳號轉移」） 

本人(原持有者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向中華網龍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將會員帳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及

此會員帳號其下的所有遊戲帳號之持有權轉移至(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先生/小姐)，並請貴 公司協助變更會員資

料，特立此書證明。 

4. 帳號歷程 （如會員資料為亂填者無法核對，請填寫此部，否則請跳過此部） 

儲值歷程 

【遊龍卡】 
20 點____張、30 點____張、50 點____張、150 點____張、400 點____張、800 點____張、 

1200 點____張、月費卡____張、其他產品：_______________。 

【MyCard】 
150 點____張、350 點____張、400 點____張、450 點____張、500 點____張、1000 點____張、 

2000 點____張、3000 點____張、5000 點____張。 

【9Card】 150 點____張、400 點____張、1200 點____張、3000 點____張、其他產品：_______________。 

遊戲歷程 角色創立日期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       最後上線日期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 

5. 申請人聲明 

本人向中華網龍股份有限公司遞交本申請，同意並完全遵守以下各點並作出以下聲明：  
a. 本人同意為處理本申請個案而提供任何所需的資料。 
b. 在本申請表內所提供的各項資料均屬正確和真實。 
c. 在申請表內的個人資料皆為自願提供。如未能提供充分資料，有機會導致申請不能處理。 
d. 在完成處理本申請後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將會銷毀，如後續有其他申請，須重新提交申請書。 
e. 申請人必須提供相關文件的影印本(親臨公司辦理除外)，並且親自簽署所有的申請表單。 
f. 申請人必須詳細填寫並確認聯絡電話及聯絡電郵，若因提供之聯絡方式錯誤導致處理延誤或失敗，申請人須自行負責。 
g. 若因通信查詢方式有延誤或寄失的情形，中華網龍股份有限公司一律不負任何法律責任。 
h. 中華網龍股份有限公司保留隨時變更或終止通信查詢帳號資料程序及最終核發與否之權利。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